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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灞桥区城棚改中心 

2019 年度部门决算说明 
 

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及内设机构 

根据《西安市灞桥区城中村和棚户区改造事务中心职能

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灞办字[2019] 61 号），

灞桥区城棚改事务中心为灞桥区政府直属事业单位，为正处

级。 

其主要职责是：1、贯彻落实有关城中村、棚户区改造

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2、研究拟订全区城中村、棚户区

改造工作规划、年度计划和相关工作方案并组织实施。3、

推进全区城中村、棚户区改造工作任务落实，负责全区城中

村、棚户区改造综合考核、专项考核指标日常监测和报送工

作。4、负责全区城中村、棚户区改造投资计划的编制和实

施工作，负责全区城中村、棚户区改造专项资金的管理使用。

5、负责列入中省城中村、棚户区改造计划申报有关工作，

协调做好城中村、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发行和政策性银行贷

款等有关融资工作。6、负责全区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

的调查摸底工作，拟订年度实施改造项目的范围并组织实

施。7、协调并帮助办理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立项、国

土、规划、建设等报审手续以及水电气暖等市政配套手续。

8、负责全区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补偿有关事

务性工作。9、负责协调全区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涉及

的社区建设、集体经济体制改革等无形改造工作有关问题。

10、督促全区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竣工验收，负责全区

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遗留问题的协调处理工作。11、负

责推进全区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回迁安置和资产移交工

作。12、负责协调推进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营商环境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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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咨询服务和项目招商等相关工作。13、负责全区城中村、

棚户区改造政策法规宣传和相关信访维稳工作。14、负责城

中村和棚户区改造信息化建设及信息、档案、综合统计等相

关工作。15、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灞桥区城棚改事务中心内设综合科、城中村（棚户区）

事务科、征收补偿与回迁安置科。 

灞桥区城棚改事务中心编制 10 名。其中：主任 1 名，

副主任 2 名，科级领导职数 3名。2019 年底实有人数 7人。

缺编 3名。 

二、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纳入 2019 年度本部门决算编制范围的单位共 1个。 

序号 单位名称 

1 灞桥区城棚改中心部门本级（机关） 

  

  

  

三、部门人员情况 

截止 2019 年底，本部门人员编制 10 人，其中行政编制

0 人、事业编制 10 人；实有人员 7 人，其中行政 0 人、事业

7 人。单位管理的离退休人员 0人。 

 

 

 

 

四、2019 年度部门工作完成情况 

（一）手续办理情况 

经我中心对接协调市、区相关部门，一是 2019 年 8 月

人员情况 实有人员

缺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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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日，为五星村改造项目取得区发改委关于可行性研究报告

的批复（等同改造方案批复）。2019 年 11 月 25 日，为五星

村改造项目取得区发改委关于安置楼工程（DK5-1）初步设

计的批复；二是永丰村改造项目成本核算通过市政府专题会

议研究后，于 2019 年 11 月 22 日为该项目取得市发改委立

项备案；三是 2019 年 11 月 28 日，为方家村改造项目取得

市发改委立项备案；四是 2019 年 12 月 2日，为三棉自建村

改造项目取得新区经发局立项备案；五是 2019 年 12 月 20

日，为美术陶瓷有限公司改造项目取得新区经发局立项备

案；六是长乐坡改造项目规划调整方案通过市政府专题会议

研究后，于 2020 年 1 月 9 日为该项目取得市发改委立项备

案。 

（二）项目建设情况 

1.长乐坡村改造项目：截止 2019 年 12 月底，该项目安

置东区 1#楼、2#楼主体封顶；3#楼主体施工至 20 层；安置

商业综合楼主体封顶。 

2.永丰村改造项目（辰宇世纪城）：截止 2019 年 12 月

底，该项目 DK-2：7#-10#楼主体施工完成，并已完成环评、

防雷验收，正在进行规划、消防、人防及节能等验收；DK-3：

两栋公寓楼已完成桩基施工，已取得规划证，正在办理施工

许可证。 

3.南程村改造项目：截止 2019 年 12 月底，该项目 DK-4：

1#、2#、5#、6#安置楼预分户验收已经完成，4#酒店已施工

至 4 层；DK-2：11#、14#、15#楼已完成打桩；DK-1、DK-2

及 DK-4 正在办理土地报批手续。 

4.柴马村改造项目（国王镇）：截止 2019 年 12 月底，

该项目 DK-1:1#、2#楼二次结构已完成，车库主体及内外装

施工正在收尾；Q1、Q3 主体结构完成，Q2 主体正在施工。 

5.柴马村改造 DK-4 项目（腾翔花半里）：截止 2019 年

12 月底，该项目 3#楼垫层施工完成，5#楼负一层结构完成

90%，6#楼负一层结构完成 50%，5#、6#楼负一层车库完成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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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枣园刘村改造项目（林河爱度）：截止 2019 年 12 月

底，该项目 1#-3#楼正在进行专项验收，正式电已接通。 

7.枣园刘村改造项目（林河世家）：截止 2019 年 12 月

底，该项目 4#-6#楼主体已封顶，砌体工程、墙面抹灰施工

3-33 层完成；7#-9#楼主体、装饰装修已完成；10#-15#楼正

在进行专项验收。 

8.东城新一家项目（新市村城改）：截止 2019 年 12 月

底，该项目 DK-2：车库主体、室外回填及绿化完成；DK-5:

二次结构、室外回填及内外装完成。 

9.红旗水泥制品厂棚改项目：截止 2019 年 12 月底，该

项目 11#、12#安置楼主体工程全部完工。 

10.美术陶瓷厂棚改项目：截止 2019 年 12 月底，该项

目已完成安置用地的土方开挖和基础施工。 

 

第二部分 2019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9 年部门决算收入 209.18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196.42 万元，项目支出 12.76 万元）。比上年增长 39.71 万

元，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人员经费增加，具体为在职死亡人员

抚恤金。 

2019 年度部门决算支出 209.18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196.42 万元，项目支出 12.76 万元）。比上年增长 39.71 万

元，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人员经费增加，具体为在职死亡人员

抚恤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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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2019 年度收入合计 209.18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209.18 万元，占 100%；事业收入 0 万元，占 0%；经营收入

0 万元，占 0%；其他收入 0万元，占 0%。 

 

 

 

 

 

 

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9 年度支出合计 209.18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196.42

万元，占 93.9%；项目支出 12.76 万元，占 6.1%；经营支出

0 万元，占 0%。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9 年财政拨款收入 209.18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196.42 万元，项目支出 12.76 万元）。比上年增长 39.71 万

元，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人员经费增加，具体为在职死亡人员

抚恤金。 

2019 年度财政拨款支出 209.18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196.42 万元，项目支出 12.76 万元）。比上年增长 39.71 万

元，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人员经费增加，具体为在职死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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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恤金。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9 年度财政拨款支出 209.18 万元，占本年支出合计

的 100%。与上年相比，财政拨款支出增长 39.71 万元，增长

的主要原因是人员经费增加，具体为在职死亡人员抚恤金。 

 

 

 

 

 

 

（二）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明。 

2019 年度财政拨款支出年初预算为 120.86 万元，支出

决算为 209.18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73%。按照政府功能

分类科目，其中：  

1、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款）行政

运行（项）。  

年初预算为 106.86 万元，支出决算为 196.42 万元，完

成年初预算的 183.81%。决算数大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人

员经费增加，具体为：1）在职死亡人员抚恤金，2）以前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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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公积金、未休年假等补发。 

 

 

 

 

 

2、城乡社区支出（类）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款）其他

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支出（项）。 

年初预算为 14 万元，支出决算为 12.76 万元，完成年

初预算的 91.14%。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是我中心在

做好 2019 年工作任务的同时，厉行节约，尽力压缩开支。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9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196.42万元，

包括：人员经费支出 182.9 万元和公用经费支出 13.52 万元。 

人员经费 182.9 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 32.94 万元，

津贴补贴 24.4 万元，奖金 45.62，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

保险缴费 10.27 万元，职业年金缴费 2.86 万元，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缴费 3.03 万元，住房公积金 21.51 万元，对个人

和家庭的补助 42.28 万元。 

 

 

 

    

0

100

200

300

预算数 决算数

行政运行支出

行政运行支出

12

13

14

15

预算数 决算数

其他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支出

其他城乡社区管理事务

支出



 8

 

 

 

 

 

 

 

 

 

公用经费 13.52 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 0.27 万元，印

刷费 3.31 万元，培训费 0.39 万元，劳务费 0.6 万元，工会

经费 2.46 万元，福利费 0.48 万元，其他交通费用 6.01 万

元。 

 

 

 

 

 

 

 

 

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及会议费、培训

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9 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为 0万元，支

出决算为 0万元。 

人员经费支出

基本工资

津贴补贴

奖金

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职业年金缴费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住房公积金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公用经费支出

办公费

印刷费

培训费

劳务费

工会经费

福利费

其他交通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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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明。 

2018 年和 2019 年，本部门无“三公”经费预算。 

（三）培训费支出情况说明。 

2019 年度培训费预算为 0 万元，支出决算为 1.04 万元，

决算数较预算数增加 1.04 万元，主要原因是我中心加大了

对部门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 

（四）会议费支出情况说明。 

2018 年和 2019 年，本部门无“会议费”经费预算。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情况说明  

本部门无政府性基金决算收支，并已公开空表 

九、国有资本经营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情况说明 

本部门无国有资本经营决算拨款 

十、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一）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本部门组织对 2019 年一般公

共预算 1 个项目支出开展了绩效自评，其中，一级项目 1个，

二级项目 0个，共涉及资金 7.56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项

目支出总额的 59%；组织对 2019 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 0个

项目支出开展了绩效自评，涉及项目 0个，共涉及资金 0 万

元，占政府性基金预算项目支出总额的 0%。 

本部门组织对 2019 年度部门整体进行了绩效自评，涉

及资金 209.18 万元。 

（二）部门决算中项目绩效自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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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尘污染安全生产监管项目绩效自评综述：根据年初设

定的绩效目标，项目自评得分 9.7 分。项目全年预算数 8 万

元，执行数 7.56 万元，完成预算的 94.5%。 

主要产出和效果：辖区内城棚改工地生产安全有序，杜

绝工地施工过程中扬尘污染情况发生。 

通过项目实施：辖区内城棚改工地生产安全有序，杜绝

工地施工过程中扬尘污染情况发生。 

发现的问题及原因及下一步改进措施：虽然没有发现问

题，但我们仍应戒骄戒躁，强化支出责任意识，将工作做得

更好。 

（三）部门决算中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 

根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本部门整体 2019 年度整体

自评得分 97 分。全年预算数 120.86 万元，执行数 209.18

万元，完成预算的 173%。 

主要产出和效果：2019 年，全年工作积极有效，成绩喜

人，其中市考指标任务全面完成，在全市 2019 年度城棚改

任务综合考核排名第二；承担区级城棚改重点项目共计 11

个（续建项目 9个、新建项目 2个），年度计划总投资额为

20.1 亿元，截至 12 月底累计完成投资额约 20.11 亿元，完

成比例约 100%；手续办理及回迁安置工作有序推进，完成了

4 个城棚改项目的立项批复（备案）、2 个城改项目的变更

备案及 2 个改造项目的回迁安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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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工作绩效是：承担区级城棚改重点项目共计 11 个

（续建项目 9个、新建项目 2个），年度计划总投资额为 20.1

亿元，截至 12 月底累计完成投资额约 20.11 亿元，完成比

例约 100%；手续办理及回迁安置工作有序推进，完成了 4 个

城棚改项目的立项批复（备案）、2 个城改项目的变更备案

及 2 个改造项目的回迁安置工作。 

发现的问题及下一步改进措施：通过对灞桥区城棚改事

务中心 2019 年整体部门支出进行评价，虽然没有发现问题，

但我们仍应戒骄戒躁，加强财政资金管理，强化支出责任意

识，通过不断加强单位内控制度建设、进一步梳理规范财务

流程、严格落实执行各项财务制度等方式，从预算编制、预

算执行、预算绩效评价各方面改进工作，使预算绩效进一步

提高。 

        
十一、其他重要事项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2019 年度机关运行经费预算为 106.86 万元，支出决算

为 196.42 万元，完成预算的 183.8%。决算数较预算数增加

89.56 万元，主要原因是人员经费增加，具体为：1）在职死

亡人员抚恤金，2）以前年度公积金、未休年假等补发。 

（二）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说明。 

本部门 2019 年度无政府采购支出 

（三）国有资产占用及购置情况说明。 

截至 2019 年末，本部门机关及所属单位共有车辆 1 辆

（我部门已执行车改，因车辆下账手续未办结，车辆未下

账）；单价 50 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 0 台（套）；单价 100

万元以上的专用设备 0台（套）。2019 年当年购置车辆 0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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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置单价 50 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 0 台（套）；购置单价 100

万元以上的专用设备 0台（套）。 

 

第三部分 专业名词解释 

 

1.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

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 

2.项目支出：指单位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

发展目标所发生的各项支出。 

3.“三公”经费：指部门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

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

费支出。 

4.财政拨款收入：指本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5.调整预算数：填列经调整后的全年预算数，包括年初

预算数和预算调增调减数，即：调整预算数＝年初预算数＋

预算调增数－预算调减数。 


